采购招标项目追加申请表
	申请单位
	

	原采购项目名称
	

	原项目采购方式
	
	原项目预算
	万元

	合同金额
	万元
	追加金额
	万元

	中标结果公告时间
	
	合同签订时间
	

	合同履约时间
	

	追加原因
	可另添加附件

	追加标的
	须明确拟追加标的名称、数量及金额
可另添加附件

	原合同标的
	附原合同及标的明细

	单位内部

会商意见
	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四十九条之规定，政府采购合同履行中，采购人需追加与合同标的相同的货物、工程或者服务的，在不改变合同其他条款的前提下，可以与供应商协商签订补充合同，但所有补充合同的采购金额不得超过原合同采购金额的百分之十。
经我单位内部会商，一致认为本次追加符合上述规定之情形，特申请追加。           

	
	单位负责人
签      字：    
	申请单位：******（盖章）
日期：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相关处室意见
	职能部门意见：
[bookmark: _GoBack](盖章)
签字：
年  月  日
	财务部门意见：
(盖章)
签字：
年  月  日

	申请单位
分管校领导
意见
	


分管领导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日


本表签署完毕后报送采购部门备案，申请单位自行拟定补充协议，按照我校合同管理相关规定，履行相应程序签字盖章。
